

郁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部分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权调整乡镇行使的公告（代拟稿）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意见》和司法部办公厅《司法行政部门做好编制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相关工作指引》，进一步深化乡镇体制改革，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部分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权调整由云浮市乡镇（街道）行使的批复》（粤府函〔2025〕282号）精神，现我县将部分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权调整由乡镇人民政府行使，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县按照《郁南县乡镇承接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事项目录》（附件），依法将相关县级行政处罚职权调整由乡镇人民政府行使。
二、全县15个乡镇人民政府自2026年3月 日起，在本行政辖区内以自己名义实施承接的行政处罚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国发〔2021〕26号）规定，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检查权、行政强制权由镇一并实施。相关行政处罚事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的，适用新的规定。
三、县级行政处罚权调整由乡镇实施后，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原则上不再行使已下放的行政执法职权；跨行政区域案件、县级人民政府及行政执法部门认定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仍由县级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查处。县级执法部门在2026年3月 日前已立案的案件，继续办理完毕；发现违法线索尚未立案的，依法做好线索移交工作。
[bookmark: _GoBack]未列入本公告范围的县级行政处罚权，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交由镇实施。本公告确定承接之日前，镇已实施的公告范围外行政处罚权，自2026年3月 日起停止实施；已经立案尚未办结的，由原立案镇继续办理完毕。镇与县级行政执法部门对案件管辖有争议的，由县人民政府协调决定。
四、县级各行政主管部门要健全协调配合机制，强化组织协调、业务指导与执法监督，切实做到放管结合、权责统一，不得重放轻管。
五、各镇应当加强行政执法能力建设，按照规定范围、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积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方式，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质效。
六、各镇之间、乡镇与县级行政执法部门之间要强化协同联动，健全执法信息共享、案情通报、线索移送机制，坚决防止执法真空、推诿扯皮。
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乡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八、本公告未明确事宜，按照省、云浮市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郁南县乡镇承接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事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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